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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末农民军的乡族关系

乡族关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奇特的产物,它是宗族苯系和乡里关系的结合体。作为

由若干近亲家族联合而成的宗族,是从一个家族繁衍形成的一个个近亲族群。其中每个家族

既是独立的,相互之间又由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同宗族的人有共同的始祖、宗庙、姓氏、

公共财产及公共墓地。这种独特的人际关系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反映。

由于国家是按照地域划分它的居民的,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又存在一个与宗族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的乡村行政组织
——乡亭里甲。以自然村落为基础形成的乡亭里甲,从形式上看 ,

是封建统治阶级控制、压迫人民的一种基层行政组织。但曲于不论是原有的自然村落还是迁

徙而成的坞、堡、屯、寨,往往是聚族而居,因此乡亭里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

纽带的宗族组织。地主乡绅往往是一族之长,政权和族权的统一,构成相当牢固的自给自足

的乡族结构,收紧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罗网。而乡族关系的存在,又使从事个体生产的贫苦农

民得以相互团结,在 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篇篇波澜壮阔的雄伟史诗。

本文试图就明末农民起义军中存在的乡族关系及其对起义军的影响作一初步的探索,以

就教于史学界各位前辈与同仁。

一 乡族关系在明末农民起义发动阶段的召唤联络作用

中国的小农经济带有浓厚的原始氏族制度的残余,保存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反

映到农民战争中,就造成了中国的农民战争具有宗法性的特点,即农民战争带有原始的民主

传统和宗法关系的残余。这就是恩格斯说的在
“
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断

”
的国家, 

“
在被压

迫者中留下了一种武器
”
,这种武器就是

“
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

质。
”

①中国的被压迫者
——农民,也利用这种武器来进行革命战争,明末农民起义就是一

个充分例证。

进入明代以后,中 国封建社会走向了衰落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封建统治者为

稳定其统治,除了不断加强封建国家机器,加强君主权力和思想文化控制之外,对宋元以来

日益发展的封建族权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扶植,从明太祖朱元璋起便开始对族内掌权人物大

加奖励和提拔,并 由各级封建官府批准族规,支持族规的贯彻执行。这样,使明代的族权统

治不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较之过去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深化。

另一方面,明代的里甲制度也比较完善。政府规定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丁粮多者十户为

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十 甲要互相作保 ,同 甲的人也要互相作保,不得随便迁徙,以达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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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入口、剥削百姓的目的。而层层作保 ,反使人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因共同的命运而密切起来。̄

由于宗族制的盛行和里甲制的完善,使得乡族关系在全国相当普遍。封建族长为了加强

自已的统治,大力宣扬
“
有患难则相救恤,有疾病则相扶持。

”
②

“
通族之人,皆祖宗之子孙

也,间有不能养,不能教,不能婚嫁,不能敛葬,及它有患难莫可控诉者,即 当尽力以周全

之
”

③等一套虚伪的说教。这种宗族、乡邻观念,在族人、同乡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然而,和统治者宣传乡族现念的初衷相悖,一旦族长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庄迫剥削逼得

人们无法生存时,只要一个人或几个人振臂
一

呼,就很容易得到同族其他贫苦百姓以及本乡

百姓的响应。如有一个或几个别乡、别姓的贫苦百姓参加起义,又会带动他那一乡一姓的贫

民参加起义。这样便形成了起义初期的小股农民义军。

明朝末年,封建政府和地主豪强对百姓横征暴敛,再加上连年灾荒,使贫苦百姓元法生

存,致使
“
有全村泥门逃者

”,C“至贫者则尽弃户去,故今村落为墟,田 亩尽废。
”

⑤明

末农民起义在各地爆发时,便出现了
“
饥民群附

”
的现象。这些饥民往往是整村、整族结伴

逃荒,这就给起义队伍带来了浓厚的宗法色彩。

从明末农民起义的发动来看,各路起义军大都是起义于本乡、本县进而扩展到全省的。

入数也有几十、几百发展到几千。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就是在家乡陕西*脂县领导驿卒

起义的。起义前,李 自成是米脂县银川驿站妁驿卒,平 时深得人心。因为他元力偿还向本县

宫吏所借的高利贷,受到
“
枷诸通衢烈日中

”
的污辱。其他驿卒气愤不过, 

“
毁其枷,拥 自,

成出走城外⋯⋯饥民群附⋯⋯俨然自成一部矣。
”

③李 自成揭竿起义后, 
“
米脂人从贼者十

之七,邑几空。
”

⑦据 《平寇志》记载,崇祯九年五月,李 自成攻破延 长,绥 德、米 脂 等

地后,回 家祭祖,其亲戚故旧从之者益众。这些来臼本族本乡的人便成了李 臼成 的 基 本 队

伍。另一位乜义领袖王嘉胤是府谷人,幼年务农,一度为边兵,后逃回家乡。他在府谷起义

时,当 地饥民蜂涌而至。王嘉胤以家乡为根据地,转战陕中和陕东北。崇祯三年,“王嘉胤
⋯⋯等出城,据大小宽坪、张山口、刘家坞。立四寨,⋯⋯招饥民三千余分守之。

”
⑧可见

王在 自己的家乡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所 以动辄就能招饥民三千余,这又说明了乡族关系具有

很大的号召力。王 白用、张献忠等也是起义于本地,当地的贫民群起响应。成为他们的基本

队伍。

在明末农民战争初期,常常一丿\起义,全家相从;∵村起义,全村附和。由于米脂、绥

德、清涧等地参加起义的人数众多,所谓被
“
胁从甚多,几于无民

”
,其

“
县巾之民,半化

为盗
”, 

“
米脂、青涧、延长、绥待之民,流亡从贼者十之七,邑几空

”
。所以在农民军中

亦以米、绥、青三地之民为多。 3
乡族关系的召唤联络作用还表现在当起义军由于首领被杀或投降处于群龙无首的危险境

地时,它能用族入、故旧之情集拢余部,实现领导权的顺利转移。 《延绥镇志》记载,崇祯四

年四月, 
“
不沾泥攻米脂,官兵擒亍绥德氵其党多归白成,遂 渡河掠绛州

”
。不沾泥的余部

为什么能够为李 自成所统领呢?其中因起义地区的相近而带来的乡族关系起了重要作用。不

沾泥起义于西川、米脂、村德宁夏三处犬牙之地。
”

⑩不沾泥与李自成的农民义军都是来自

米脂、延绥、青涧附近的贫苦农民,所以李自成能够掌握这支部队。又如当王自用因伤重逝

世后,其直接统领的二万余人归附了李自成。王 自用是从延川起义的,其亲信部队应多为延

川人。这样,来 自相邻地区的李自成顺利地接过了领导权,而 以前以王 自用为盟 主 的 其 他

57



三十六营农民军则转以高迎祥为盟主。农民军中出现的这种本营和别营之分,亦是乡族关系

豹一种表现。

起义军领柚为了更好地指挥部队,也往往利用乡族亲情关系来安排人事。高迎祥牺牲后,

“
贼党以自成枭雄也,共推为闯王,然 自成在关中自斗(按 :意为 自率所部),别为一军,固非迎

祥死起而暴领其众也。
”
④此时,李 自成虽尊为闯王,但他与原属迎祥各部之间维持着名义上的

从属关系,并非由李自成直接统带各部。高迎祥的直属部队由其弟迎恩和妻兄高旋争夺,最后,

〃
因闯将(白 成)总掌各贼之盘,恶其(高旋)勇 力侪已,乃以中斗星(高迎恩)统之。

”
②李 自成之

所以没有掌握高迎祥余部,其中有宗族关系上的考虑。高迎祥起义于安塞部,众多是他的族人·

滴迎恩是高迎祥的兄弟,比高旋与迎祥的血缘关系更近,所以李自成让他来继领迎祥之众。

二 乡族关系在明末农民起义发展阶段的团结向心作用

由于乡族关系用一种族情、乡情把人们联络起来,这就使得农民心里形成了一种
“
同舟共

济
”, “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 

“
有患难则相救恤,有疾病则相扶持

”, 
“
通族之人,皆

祖宗之子孙也
”

的观念。反映到农民起义队伍中来,就表现为某种平等团结、互助互济的关

系。体现在农民领袖身上的则是他们平易近人,与大家同甘苦、同生死共命运的民主作风。

这种团结互助、上下平等的关系在农民起义军中形成了一种向心力,使得农民起义在一定时

期得到了顺利发展。

李自成过t入北京后,还是穿着蓝布
“
箭衣

”
、戴

“
绒帽

”
,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在

北京的41天中。 “
自成早起,啜小米汤,惮用他物。

”
⑧和大颀官员刘宗敏、李过、田见秀

等在一起时,常 以兄弟相称, “
同坐同食

”, 
“
互相推让

”
。在宴会上,除牛金星等遵守礼

节外, 
“
余贼杂坐,斛倾酒,手食,宗敏时呼大哥,闯将无如之何。贼党久称公侯,将相 ,

而贼态 自在。坐则相压,行则相搀,谑 以诟詈,戏则推蹴,目 不识丁,手不能握管,⋯⋯时

加以规讽,不能改也。
”

④这种不分~L下尊卑、言语随便、不拘礼节的表现,说明大l员农民军

内部等级制度尚未确立,上下关系比较和谐,大家亲如兄弟,平等相处。这对于起义军团结

一致反对明工朝的斗争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仅起义首领之间和睦相处,雨 且整个部队也是如此。李 自成入京后,其部下姚英奇曾

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
我大I顷朝尚未设官,不过以掌家为名。百人之长为小掌家,千人之长

为 大掌家,万人之长为老掌家。即刘、李诸老爷,不过老掌家而已。
”

⑧官吏以掌家为名 ,

把部队作为一个大家庵。部队的事如同家庭的事,大家的/关 系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士兵和

长官的关系即是家人和掌家的关系。这样, “
家

”
便成了维系起义军内部团结的一条精神纽

带 ,在一定时期内,使起义军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在明末农民起义的发展阶段,这种乡族意识往往使分散的小股农民军能 够 因宗 族、同

乡、故旧的关系集聚在一起,增强打击敌人人的力量。在明末起义的队伍中,起义者一般都

携妻带子,还抚养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如大顺将领张鼐和李双喜都是李 自成的养子 ,

孙可望等四将军是张献忠的荞子。将领如此,士兵亦然。 《平寇志 》有这样的记载: 
“
兵各

携妻于。⋯掳男子十五岁以下为养子,为厮役。
”
携妻带子,一方面是怕她们在 灾 荒 中无

法生存或被明军杀害,另 一方面把家属组织在老营里,以稳定军心,并利用家属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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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起义将士之间的关系。对于孤儿,则用养子的形式来加强感情上的联系。在各支起义军

之间,乡族,故旧的作用使得起义队伍互相联合,力量迅速扩大。崇祯十三年,黄河两岸的

农民相继起义,其 中如老当当、一斗谷、杆子、宋江、一条龙、/Jx袁 营、李振海等皆率众万

余至数万人,其间亦有来自川、秦一带的.。 由于李 自成、张献忠部曾在川、秦一带活动过 ,

部队中有不少那里的人,所以当李自成再到河南时,起义军便群相争附,李 自成的
Ⅱ
队伍迅速

壮大。特别突出的是在大顺后期,大顺军余部袁宗弟、刘体纯、贺珍与摇黄十三家能够结合

成夔东十三家,就是靠了亲戚、故旧关系的说合。摇黄十三家中的王友进,早先是高迎祥军

八队闯将中的老四队人马⑩,而 摇黄十三家中王光兴的哥哥王光恩,⑦曾参加过罗汝才的农

民军。因罗汝才的军队一度归附于李自成,这样,王光兴间接与大顺军有了关系。他与王友

进一道为大顺军佘部与摇黄十三家的联合搭桥牵线,使之组成了夔东十三家,联合抗清。

三 乡族关系对明末农民起义的消极作用

我们应该看到,乡族关系的召唤向心阼用主要表现在明末农民起义的发展即上升阶段σ

到了后期,这种作用日益向反面转化,威为瓦解农民军斗志的腐蚀力量。

有秦以来,农 民阶级与封建势力作过多次Ⅰi杀 ,每 次都是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曲于宗法关系的影响,使农民阶级的斗争精神始终不能充分、彻底地展现出来。农民起义军

内部的山头主义就是宗法关系的主要表现。在明宋农民战争后期,李 自成,张 献 忠,罗汝

才,回、革五部等几支主要的起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有时甚至互相倾轧。先是张献忠与罗

汝才联合作战,后 因意见相左,罗汝才投向了李 自戍,组成了李、罗联军取得了一系列大捷

后,回 、苹Ιi部也投归了李 自成。但李 白成一向不信任他们,怀疑他们与敌相通。到襄阳建

制时,李 白成的亲信将领二十九入 (大部分是陕西人 )分列在前后左右五营内,罗汝才囚素

与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相好,便为他们请求自立为一军,这就更加引起了李自成的

怀疑。再加上各自生活作风的不同,李 自成最后杀了罗汝才和贺一龙,吓走了马守应。曲此

可见,农 民军中存在的严重乡族观念,使得起义领袖之间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无 法相 互 信

任。起义军中的山头主义还表现在内部的号令不一,各 自为政上。在农民起义的 发 展 过 程

中,通常是小股起义军投奔大股起义军。但是这种聚合一般不打乱原有的建制,原因在于乡族

观念使农民起义军过分看重小集团的利益。比如参加荥阳大会的有十三家七十二营农民军。他

帘l之 间只是暂时的集拢,根本形不成统一的领导,所谓十三家就是指十三支大的起义军,七
十二营便是投奔大股起义军的一支支小股起义军了。由于乡族关系的作用,归 附于大股起义

军的一支支小股起义军有很大的独立性,如王自用部便是如此。工自用是继王嘉胤被杀后推

为各部盟主白1,但他所属的部队实际上是由许多名义上归附、实际上较为独立的小股起义军

纽戍的。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

由于受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农 民群众的眼光十分狭窄,经济上

也很容易得到满足。他们对桑梓之地有着不可遏制的思念,断不肯老死他乡。起义农民一里

打败了官军,取得了一些财产,就以为大功告成,要求
“
解甲归田

”
了。所谓

“
造反造到头 ,

老婆孩子热炕头
”
,就是起义农民的普遍心理。

公元16姓厶年 1月 ,李 自成在西安建大顺国,称大顺王。不久,他亲率
“
戎马万匹,旌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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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诣米脂祭墓
”,并访其宗入,赠金封爵以去。⑧于是,起义军中的

“
秦 人

”
纷 纷 效

仿, “
无不访宗族、修坟墓。

”
⑩李自成还公开声称, “

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

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
”

④这种强烈的乡土观念和宗法思想使得农民起义军难以把一场自己

发动的革命成功地进行下去。

∶ 特别是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情况更为严重占在山海关手握重兵的吴三桂为号召地主阶级

和标榜 自己是明朝忠臣,打出为崇祯帝报仇的旗号 ,令三军戴孝发哀 ,传檄远近。同时,在
“
报

君父之仇
”

的幌子下和满洲贵族勾结,请求清朝出兵。此时的清王朝 ,已从奴隶制迅速转入封

建制,正虎视眈眈策划着统一全国。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不久,清摄政王多尔衮就率军从沈阳西

行 ,陈真于山海关外,伺机而动。就在这种危机时刻丿许多农民将士却吵着要回家占这些来

自陕、楚、豫等地的农民;跟随李自成南征北战十几年,久别故乡。现在,推翻了明王朝 ,

渚阝想
“
东土重归

”
。

“
人怀重赂,各思西归

”
④的思乡之情在起义军中泛滥成灾。李自成束手无

策。他要刘宗敏、李过带兵出征 ,刘、李却
“
耽乐已久,殊无斗志。

”
②最后,李 自成不得不

亲 自出马。山海关一战而败,起义军撤离了北京。回到西安后,军心更涣散了。这时,从高

级将领到普通士兵
“
腰皆有黄金瑰宝。饮村人酒,掷金与之,或手给珠一握。

”
⑧过去一贫

如洗的饥民,现在手里有了钱,又回到了故乡,士兵们寻机纷纷回家,不虑战事。

如果说起义群众有
“
解甲归田

”
的想法,那么起义首领的欲望就更大了。他 们 不 仅 要

“
归故土

”,而且要
“
衣锦还乡

”,大修宗祠,在列祖列宗面前一展风采。在起义军退守西

安̄后,李 自成在两路清兵紧追不舍的情况下,仍然在西安建起了
“
祖祢庙

”
,并在生辰之日

赴庙祭祀。牛金星在北京时,终 日
“
大轿、门棍、洒金扇上帖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

客,遍请同乡
”

④,以炫耀自己的荣华富贵。

乡族观念除了瓦解起义军的革命斗志外,还使得农民军时常只看乡族情份而敌我不分。

农民军打到延安时
“
因贼本起于延安,官兵多其亲旧,每对阵时,拱手寒暄,赠人事,寄家

书,委以财物、牯畜、人口、斩级报告。
”

⑧又如摇黄十三家中的王光兴因为其哥哥王光恩

投降了清军,竟不与清军作战。直到清军抓了他哥哥,他才与清军为敌④。

还有一些农民军将领由于乡族、孝道的关系,甚至当了叛徒 《明史纪事本末 》载,因为

明将贺人龙是米脂入, “
叛将剧贼多归之,入龙推诚以待,往往得其死力。

”
又如农民军中

以智勇著名,被称为
“
闯塌天

”
的刘国能被明将左良玉抓后,他母亲要他投降;刘国能守孝

道, “
奉其母命

”
⑦向左良玉投降,转而与农民军为敌。

农民起义军攻陷一地后,对所占之地的统治也反映出浓厚的乡族观念。大西政权为了维

持地方治安,在各州县组织了地方武装,称为里兵, “
按户口分派,三丁抽一

”
⑧,负责守

城,并且
“
仍行连坐,每一家犯事,左右邻人,一例处死。

”
⑧当时的西京 成 都,城 禁 森

严, 1四城门不许擅行出入。凡城内出者,先赴兵司马处投递手本,上开某街等几铺或某坊

某人出到某处,左右邻人某人,户 首某入,保结某人,有无家口,约某 日回城。如 至 期 不

曰,先拘左右邻人及户首斩杀,后拘出城不回之人家口,不拘老少,尽数斩杀。
”

⑩这则材

料告诉我们,由于农民固有的局限性,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只能沿袭原有 的 统 治 方

式,并用乡族关系来维持自己的政权。

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起义农民利用现成的乡族关系向封建统治阶级展开斗争,曾起了

∷定的召唤和向心作用。然而,农民战争毕竞是一场阶级战争,农民起义军的对 手 是 从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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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到思想长期 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缺乏先进思想 武器的被压迫阶级是挣不

开原有的枷锁的。到了明末农 民起义的后期,乡族关 系的消极作用逐步表现出来 ,成为明末

农 民大起义失败的原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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